
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安排

根据我校教务函〔2022〕95 号《关于做好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2023 年推荐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报名工作安排如下：

一、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学院的推免生遴选工作。成立以教授委员会

主任为组长的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专

家审核小组，负责推免工作的审核、监督工作。

推免生名额分配

二、各专业推免名额分配：

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各专业应届毕业生人数、往届毕业生考

研录取率等情况将推荐名额分配到各专业。各专业推免名额分配计算如下表：

专业名称
19 级在校

生人数

22 届一次

考研率

计算名义分

配名额

实际分配名

额

车辆工程 223 44.2% 6.42 6

交通运输 120 46.85% 3.72 4

交通工程 70 41.97% 1.84 2

能源与动力工程 112 34.7% 2.02 2

三、推免生报名工作安排

（一）9月 8号，学院教学科在交通学院网站公示《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推

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法》及 2023 届毕业生学业成绩前

40%学生名单。

（二）报名资格参考《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研究生实施办法》中的推荐条件。

（三）推免生报名安排：

1、报名时间，地点：报名提交材料时间 9 月 11 号下午 14:00—16:00，

逾期不再受理。报名者同时将报名所需提交材料报各自专业辅导员处（12234 张

扬、12233 张仕杰）。



2、报名需提交材料：

①《山东理工大学 2022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备注：该表中发展素

质成绩、综合素质成绩，排名一行及学院推荐意见不要填写）；

②《推免信息汇总表》（电子版）：只填写表中 F-L 列。

③报名学生本人签字后的《山东理工大学 2022 年推免生承诺书》；

④加盖教务处成绩专用章的成绩单纸质版一份，成绩单 pdf 格式扫描件（以

身份证号_姓名命名，电子版）一份

⑤四六级成绩单复印件；

⑥《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

法》（交通院字【2021】5 号）中的发展素质评价成绩计算所需的证明材料，如

获奖证书、专利、软件著作权复印件，发表论文复印件（备注：发表论文复印件

包括期刊封皮、目录页和论文正文首页，检索要附检索证明），专著原件等。参

照《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法》（交

通院字【2021】5 号）中的发展素质评价成绩计算办法，并将各证明材料的发展

素质评价成绩标注在右上角。

3、所有报名者必须保持手机通讯畅通。

四、推免生资格审核、遴选、公示、上报安排：

1、9月 12 号学院对报名学生的报名资格进行审核，同时计算报名学生的综合评

价成绩，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讨论确定推免生拟推荐名单。

2、9月 12—14 号学院在交通学院网站对拟推荐名单进行公示。

3、9月 14 号下午将推免结果报学校教务处审批。

4、9月 15 前由学校对推免结果进行审核、公示、上报工作。

五、学院师生如对推免工作有疑问请向学院教学工作办公室进行咨询，

联系人：刘秀清，办公电话：2786985，办公地点：12 号教学楼 237 房间。

附件 1：推免生申请表

附件 2：推免生信息汇总表

附件 3：推免生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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